附件2
[bookmark: _GoBack]部门和乡镇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意见表
填表单位（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填表时间：2025年6月4日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是否涉及营商环境
	清理意见
	理由
	清理结果

	
	
	
	
	拟废止
	拟修改
	拟宣布失效
	拟重新公布
	继续有效
	
	

	1
	《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整治工作方案》
	安文旅广体发〔2023〕8号
	否
	拟宣布失效
	工作已完成
	2023年12月31日失效

	2
	《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方案》
	安文旅广体发〔2023〕11号
	是
	拟宣布失效
	工作已完成
	2023年12月31日失效

	3
	《安化县宾馆酒店行业电视信号传播秩序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安文旅广体发〔2024〕1号
	是
	拟宣布失效
	工作已完成
	2024年12月31日失效


清理人：李超颖                             电话：15292056116
填写要求：清理意见分类填写“拟废止”“拟宣布失效”“拟修改”“继续有效”等，其中规范性文件的主要内容同现行法律法规规章或上级文件不一致，或者明显不适应现实需要的，可提出“拟废止”意见；规范性文件的调整对象已经消失或者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继续施行的，可提出“拟宣布失效”意见。清理结果栏应写明废止、失效、修正、继续有效等结果和具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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